附件9
团体标准意见反馈表

标准名称： 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序号
	章条号、原文内容
	修改意见
	理由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请于2026年7月16日前将《团体标准意见反馈表》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至协会秘书处联系人邮箱。联系人：韩晓璐；电话：010-64221783-821；邮箱：zlb@capec.org.cn

